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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城关镇金诚购物

92410421MA42JFRD9H

刘晓真

罚款

宝市监处字〔2021〕第236号

宝丰县城关镇金诚购物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十项“禁止生
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十）标注
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
。”之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

无陈述申辩或听证

审核通过

1、没收当事人违法经营的超过保质期的“金磨坊手撕素肉
卷”、“劲仔酱香厚豆干”、“劲仔香辣厚豆干”、“渔米
之湘劲辣鱼棒”、“渔米之湘盐焗鱼棒”、“崂山啤酒金麦
香”等六种食品；
2、并处罚款60000元。

2021/07/05

宝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